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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标准按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XXX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建筑用玻璃标准化技术委员会（TC255）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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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产品评价 建筑玻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建筑玻璃绿色产品评价的术语和定义、评价要求和评价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建筑用钢化玻璃、夹层玻璃、中空玻璃的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

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0504-2008 3A分子筛 

GB/T 11614 平板玻璃 

GB/T 11944-2012 中空玻璃 

GB/T 18091-2015 玻璃幕墙光热性能 

GB/T 18915.1 镀膜玻璃 第1部分：阳光控制镀膜玻璃 

GB/T 19001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GB/T 23331 能源管理体系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33761-2017 绿色产品评价通则 

JC/T 2166 夹层玻璃用聚乙烯醇缩丁醛（PVB）胶片 

ISO 9050:2003 建筑玻璃-可见光透射比、太阳光直接透射比、太阳能总透射比、紫外

线透射比及有关窗玻璃参数的测定。 

ISO 10292：1994 建筑玻璃 多层玻璃窗稳态 U值(传热系数)的计算 

3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33761-2017 界定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评价要求 

4.1 基本要求 

4.1.1生产企业应满足的绿色要求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4.1.2产品生产企业的污染物排放状况，应符合相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要求，应达到国家

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要求，近三年无重大安全事故或重大环境污染时间。 

4.1.3生产企业的污染物总量控制，应达到国家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总量的控制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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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企业的管理，应按照 GB/T24001和 GB/T19001 1分别建立并运行环境管理体系和质量管

理体系 

4.1.4 企业宜采用国家鼓励的先进技术工艺，不应使用国家或有关部门发布的淘汰或禁止的

技术、工艺、装备及材料。 

4.1.5产品质量水平，钢化玻璃产品性能应符合 GB/T15763.2《建筑用安全玻璃 第 2 部分:

钢化玻璃》的要求；夹层玻璃产品性能应符合 GB/T15763.3《建筑用安全玻璃 第 3部分:夹

层玻璃》的要求；中空玻璃产品性能应符合 GB/T 11944《中空玻璃》的要求。 

4.2 绿色产品评价指标要求 

4.2.1钢化玻璃绿色产品评价指标要求见表1。 

表1 钢化玻璃绿色产品评价指标要求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基准值 检验依据 

资源

属性 

平板玻璃 
外观质量 

应满足产品明示的标准中最

高等级的技术要求 
GB11614 

原片综合利用率 ≥85％ 附录 A 

包装材料 可循环材料利用率 Kb ≥90% 附录 A 

水资源 用水定额（m
3
/m

2
） 0.01 附录 A 

玻璃回收率 / ≥90% 附录 A 

能源

属性 

单位产品能耗 

（kW·h /m
2
） 

平面普通钢化玻璃 3.22 

附录 A 

平面低辐射镀膜钢化玻璃 3.99 

曲面普通钢化玻璃 4.22 

曲面低辐射镀膜钢化玻璃 5.22 

环境

属性 
水资源循环利用率 Kw ≥2 附录 A 

品质

属性 
安全及耐久性 

表面应力及均匀性 
表面应力≥90，应力均匀性

≤10 
附录 B 

波形弯曲度 0.1２ｍｍ／300ｍｍ GB11614-2009 

 

4.2.2夹层玻璃绿色产品评价指标要求见表2。 

表2 夹层玻璃绿色产品评价指标要求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基准值 检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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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

属性 

平板玻璃 
外观质量 

应满足产品明示的标准中最

高等级的技术要求 
GB11614-2009 

原片综合利用率 ≥85% 附录 C 

夹层玻璃用胶片 厚度应不小于公称厚度 JC/T 2166 

水资源 用水定额（m
3
/m

2
） 0.01 附录 A 

包装材料 可循环材料利用率 Kb ≥90%  

能源

属性 
单位产品能耗 kW·h /m

2
 ≤4.0 kW·h /m

2
 附录 A 

环境

属性 
水资源循环利用率 Kw ≥2 附录 A 

品质

属性 
安全及耐久性 烘焙实验 无气泡 附录 C 

 

4.2.3 中空玻璃绿色产品评价指标要求见表3。 

表3 中空玻璃绿色产品评价指标要求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基准值 检验依据 

资源

属性 

原材料 
所有原材料都应通过质量管

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提供证明材料 

玻璃 
外观质量 

应满足产品明示的标准中最

高等级的技术要求 
GB11614 

原片综合利用率 ≥85% 附录 A 

干燥剂 3A 分子筛 
应满足产品明示的标准中

最高等级的技术要求 
GB/T 10504 

水资源 用水定额（m
3
/m

2
） 0.01 附录 A 

包装材料 可循环材料利用率 Kb ≥90% 附录 A 

能源

属性 
体系要求 kW·h /m

2
 通过能源体系认证 - 

环境

属性 
水资源循环利用率 Kw ≥2 附录 A 

品质

属性 

传热系数 U ≤1.0 ISO10292：1994 

光热比 ＬＳＧ ≥1.6 GB/T18091-2015 

显色指数 Ra ≥85 ISO9050:2003 

色差 △Eab
*
（CIELAB 色差单位） ≤1.5 GB/T18915.1 

 水气密封耐久性能 
水分渗透指数：I≤0.10 

平均值 Iav≤0.05 
GB/T11944-2012 

 

5 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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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采用指标符合性评价的方法，同时满足基本要求和评价指标要求的建筑玻璃产品称

为绿色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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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A 

（规范性附录） 

指标计算方法 

C.1 原片综合利用率 

 原片综合利用率是生产合格产品与切裁所使用平板玻璃的比例。其计算公式为： 

平板玻璃消耗总量

合格产品总量

A

A
KC  ……………………………………(C.1) 

式中：KC——原片综合利用率，%。 

A平板玻璃消耗总量——统计期内，企业消耗平板玻璃总量，单位为立方米（m
3
）或吨（t）。 

A合格产品总量——统计期内，企业生产合格玻璃产品总量，单位为立方米（m
3
）或吨（t）。 

C.2水资源循环利用率 

取水总量

生产所需水量w
V

V
K  ……………………………………(C.2) 

式中：Kw——水资源循环利用率。 

V取水总量——统计期内，企业取水总量，包含各种水资源，单位为立方米（m
3
）。 

V生产所需水量——统计期内，企业生产产品所需要的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
3
），V生

产所需水量=统计期内生产玻璃的总面积乘以用水定额Wp。 

C.3用水定额 

标准平米S

V
W P
p  ……………………………………(C.4) 

式中：Wp——生产每平方米合格玻璃产品所消耗的水量，单位立方米/每平方米（m
3
/m

2
）。 

Vp——统计期内，生产合格玻璃产品所消耗的用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
3
）。 

标准平米S ——统计期内，合格玻璃产品的总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对于多片玻璃构

成的复合制品， 标准平米S 应为构成玻璃制品的各单片玻璃的面积和；例如三玻两腔中空玻璃，

标准平米S 应为构成中空玻璃的三片单片玻璃的面积和。 

C.4单位产品能耗 

P

E
Ed    ……………………………………(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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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dE ——单位产品能耗，单位为千瓦时/平方米（kW·h /m
2
）； 

E ——统计期内产品的能耗，单位为千瓦时（kW·h）； 

P ——统计期内产品的产量，单位为平方米（m
2
），以厚度6mm玻璃为基准，

其余厚度换算为6mm厚度玻璃进行统计，如生产面积为12 m
2
、厚度为8mm玻璃，换算为厚度

为6mm玻璃时，则：P=12×8÷6=16m
2
。 

C.5（包装材料）可循环材料利用率 

Z

b S

S
K C ……………………………………(C.2) 

式中：Kb——可循环材料利用率。 

CS ——统计期内，企业通过可循环材料包装（运输）的产品总量，单位为立方

米（m
2
）。 

ZS ——统计期内，企业生产的产品总量，单位为立方米（m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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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规范性附录） 

表面应力均匀性的规定 

    

B.1 以制品为样品，也可以与制品相同厚度、同种类、同工艺条件下制造的、面积不小于

1.6m
2
的试验片为样品。 

B.2 如图 B.1所示，在距长边 100mm的距离上，引平行于长边的 2条平行线，并与对角线相

交于 4点，这 4点以及制品的几何中心点即为测量点。若制品短边长度不足 300mm时，则在

距短边 100mm的距离上引平行于短边的两条平行线与中心线相交于 2点，这两点以及制品的

几何中心点即为测量点，如图 B.2所示。不规则形状的制品，其应力测量点由供需双方商定。 

B.3 按 GB/T 18144 规定的方法对每个测量点分别进行两次测量，两次测量的方向互相垂直。 

B.4 样品表面应力值为全部测量值的算术平均值，修约至小数点后一位。 

B.5表面应力均匀性：计算同一片钢化玻璃表面应力的最大测量值与最小测量值的差值的绝

对值。 

 

说明：1、2、3、4、5：测量点 

图 B.1   短边长度不小于 300mm 的钢化玻璃测量点示意图 

 

说明：1、2、3：测量点 

图 B.2  短边长度小于 300mm的钢化玻璃测量点示意图 

无开孔、开槽/切口，厚度大于3mm的平面钢化玻璃的表面应力应不小于90MPa。同一片

钢化玻璃表面应力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应不大于10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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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C 

（规范性附录） 

夹层玻璃烘焙实验 

 

A.1 样品尺寸：300mm×300mm。 

A.2 试验流程 

取三块夹层玻璃样品，将夹层玻璃放入100℃的烘箱内，保温16小时。观察距边部12 mm

范围外有无气泡，如有气泡则停止试验，如无则进行下一个试验温度。 

依次在 110℃、120℃、 130℃条件下保温 1小时，取出观察距边部 12 mm 范围外有无

气泡，如有气泡停止则试验，如无则进行一个试验温度。 

A.3 判定标准  

在温度≥130℃的情况下，如无气泡，则判定样品试验合格。 

 

                            

 


